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訓03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組成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處考核訓練科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組成，於每屆委員任期屆滿前作業。
二、辦理流程如作業流程圖。

	控制重點
	一、簽陳機關首長同意考績委員會組成人數
（一）辦理時間：考績委員任期屆滿前。
（二）簽陳機關首長同意考績委員會組成人數及票選委員選舉方式。

（三）核算「指定委員」、「票選委員」及「當然委員」人數
    1.依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考績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3人，其成員組成如下：
     (1)當然委員：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
 (2)指定委員：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除當然委員及票選委員外）指定之。(人事、會計、政風人員得由機關首長指定擔任指定委員）
 (3)票選委員：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由各機關具選舉人及被選舉人資格之受考人產生之）

 (4)由機關首長於上述委員中指定1人為主席。

   2.「指定委員」可於簽案時即同時附上公務人員協會推薦名單由機關首長圈選指定。
   3.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其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1人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3人，由機關首長圈選之。惟依據銓敘部91年11月28日書函略以，各機關屬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4條「長官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均得不設置考績委員會；另本府依本府組織自治條例相關規定，應屬考績法第14條第1項所稱長官僅有一級之情形，得逕不設置考績委員會。因此，既已無庸設置考績委員會，各機關自無須適用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所以不生推薦公務人員協會委員之問題。
二、票選委員推派作業
（一）方式一：請各單位推薦票選委員候選人，同時公告得自行登記為票選委員候選人。（機關人數較多時可採用此方式）
（二）方式二：未經首長指定為指定委員者即可列入票選委員選舉名冊中。（機關人數較少時可採用此方式）
（三）人事、會計、政風人員不得為票選委員候選人（92年3月2日部法二字第092215919號令暨92年7月15日部法二字第0922254613號書函）。
三、辦理票選委員選舉作業
（一）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票選人員。
（二）票選應採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但各機關情形特殊者，得採分組、間接、通訊等票選方式行之。
（三）選舉結束會同政風或其他單位辦理開票作業及紀錄。
（四）各服務機關中之人事、會計、政風、實務訓練期間人員不具該服務機關投票委員之選舉人或被選舉人資格。
四、票選結果簽核
     將票選結果彙整統計簽陳機關首長核定，依得票數高低列正取委員人數，再依票數高低列候補委員數名，以備後續遞補需要。
五、簽請機關首長核定票選委員票選結果、圈選指定委員及公務人員協會推薦委員，並自委員中指派1人為主席。
六、公告並核發考績委員聘函
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1年，期滿得連任。

七、委員異動之辦理作業事宜
（一）指定委員異動：指定委員因職務異動時，應簽請機關首長重行指定委員。
（二）票選委員異動：票選委員因職務異動時，應由候補票選委員依次遞補；後補票選委員不足時，重新辦理票選。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104.9.21修正)

三、公務人員協會法

	備考
	一、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3項所稱「各主管機關」係指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4條所稱之主管機關（98年7月6日部法二字第09830677471號令）。
二、各主管機關之所屬機關參加協會之會員人數達30人以上或超過所屬機關預算員額1/5，且不低於3人時，請參照組織規程第2條第3項規定辦理（98年7月6日部管二字第09830677473號函）。所稱各主管機關之所屬機關參加協會之會員人數之計算方式，指個別計算各該所屬機關參加協會之會員人數。（98年8月11日部管二字第09830520561號函）。
三、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其考績委員會及甄審委員會之組設，應於新一屆委員會任期開始前1個月，通知各該協會依前開規定推薦指定委員人選。
四、機關首長未具考績委員會之選舉與被選舉權，亦無法擔任本機關考績委員會之指定委員（90年7月27日90法二字第2050410號書函）。
五、留職停薪人員（非受考人）及初任考試及格分發尚在實務訓練中人員（未具公務人員資格）不具有被選舉權及投票權。

	使用表單
	一、簽-訂定票選委員選舉規定，決定委員人數。

二、委員領票名冊。

三、委員選票。

四、票選結果統計表。

五、函_請協會推薦3人。

六、大簽。

七、聘函。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考績委員會組成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務人員考績會組成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1) 簽請機關首長核定考績委員會組成人數，委員組成人數為5人至23人，不得低於5人或超過23人。
(2) 各委員產生順序：票選委員(函請公務人員協會推薦委員3人(將票選結果、推薦委員、指定委員一併簽請機關首長核定，並指定1人擔任主席。

(3) 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其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1人為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3人，由機關首長圈選之。
(4) 除當然委員及票選人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請機關首長自上述委員中指定1人為主席。
(5) 票選委員候選人，受考人得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人事、會計、政風人員不具有票選委員之選舉或被選舉資格。
(6) 辦理考績委員之票選委員票選， 票選方式應採普通、平等、直 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但各機關情形特殊者，得採分組、間接、通訊等票選方式行之。
(7) 考績委員經簽請機關首長核定後，於機關公告並核發考績委員聘書。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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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委員會組成





考績委員任期屆滿前1個月辦理





執行單位：人事機構





1.人事、會計、政風、


  實務訓練期間人員


  ，不得為票選委員 


  候選人及被選舉人。


2.機關受考人每滿4　


　人，應有2人由本機


　關受考人票產生，任


　票選委員





票選委員選舉作業





執行單位：人事機構





1.指定委員簽請機關首長核定


2.縣府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且機關內有會員者，先函請協會推薦會員3人，再由機關首長圈選1人。


3.遵守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3分之1。


4.請機關首長當然委員、指定委員、票選委員中，指定1人為主席。





簽請核定票選委員、圈選指定委員及公務人員協會代表


執行單位：人事機構





機關首長核定





公告及核發委員聘函


執行單位：人事機構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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